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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标准化管理办法 

（国家技监局 1990 年 9 月 6 日发布 国家技监局令第 16 号） 

第一条 为加强能源标准化的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标准化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能源标准化工作的基本任务，是对能源从开发到利

用的各个环节制定所需要的能源标准，组织实施能源标准和对能

源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，以达到合理开发、利用能源，提高社会

经济效益的目的。 

第三条 制定能源标准的主要方面是： 

（一）能源的术语和图形符号； 

（二）能源监测、检验、计算方法； 

（三）能源产品和节能材料的质量、性能要求； 

（四）耗能产品的用能要求； 

（五）能源消耗定额； 

（六）耗能设备及其系统的经济运行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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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能源产品和节能产品质量认证要求； 

（八）能源开发、利用、管理的其他节能技术要求。 

第四条 能源标准化所需经费，按有关规定纳入国家、地方

和单位的财政预算，并在节能技措费中给予补助。 

第五条 制定能源标准应当贯彻国家有关能源和标准化的方

针、政策、法律、法规。符合先进、合理、可行的原则。 

第六条 能源国家标准是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标准，由

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。能源行业标准是没有国家标准

而又需要在全国某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的标准，由国务院有关行政

主管部门制定。企业能源标准是本企业生产、储运和使用各个有

关环节进行能源考核与管理的规定，由企业制定。 

法律、法规对制定地方标准另有规定的，依照法律、法规的

规定执行。 

第七条 能源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。 

国家需要统一控制的能源检测计算方法、能源消耗定额等，

以及法律、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能源标准为强制性标准。其他能

源标准为推荐性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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